
機密公文歸檔著錄簡要案由操作手冊 
一、機密公文歸檔案由註記由承辦人輸入簡要案由之步驟如下: 

步驟一:機密公文辦畢後，點選【判發/判存】 

 

 

 

步驟二:【判發/判存】後，在已決待發(或核判存查)頁籤中，勾選欲
發文(或存查)之機密公文文號， 點選核判發文(或存查)，系統會跳出

歸檔註記視窗。 

 

主旨:有關幸福國民小學學生張三君（身分證字號：A******333）， 

因家庭因素，導致輟學，請協助拜訪並關懷，請查照。 

 密(本件至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31 日解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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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三:歸檔註記視窗內新增【簡要案由】欄位，請承辦人輸入與機密
檔案專用封套【案由】欄位相同之簡要案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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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未輸入簡要案由之提示: 
判發(或判存)之公文，如未輸入機密封套上之簡要案由，系統會出現
提示訊息(簡要案由欄位不能空白)。 

 

三、機密檔案之查詢方式: 
於【綜合查詢】之【進階查詢】功能主旨欄位輸入關鍵字，點選【查 
詢】按鈕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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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機密檔案管理人員編目: 
編目畫面增加【簡要案由】欄位，提供檔管人員核對承辦人所輸入之

簡要案由與機密檔案專用封套上所載案由是否相同，如有不同，可依

照封套上之案由於系統予以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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